	亞洲大學教師著作審查外審委員推薦參考名單
	說
明
	1、 推薦人數至少6-12人，原則上應避免送至以下人士：(1) 送審人之研究或論文指導教授。(2) 送審人代表著作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。(3) 現與送審人同校或曾與送審人同一系所服務者。(4) 與升等申請人有親屬或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有關規定者。
2、 所推薦人選應為符合送審專長領域之學者專家。
3、 所推薦之審查者之職級不得低於申請升等之職級。

	申請人
	
	任教單位
	
	送審職級
	
	送審類科
	□人文社會  □理工醫農
□技術報告  □藝術類科

	代表作名稱
(請附中文名稱)
	

	圈選欄
	編號
	姓名
	現任職單位
	教師
職級
	最高學歷、學位及專業領域
	聯絡電話、電子郵件
	通訊地址
	是否曾獲傑出研究獎或相當傑出研究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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